
天然氣事業法第 29條規定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就其服務有關事項，訂定營業章程，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定後實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時，應附具相關資料，轉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前項營業章程應記載之事項及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章程第 11條規定 

本公司對下列場所之新申請用戶，於確認已裝置正常運作之緊急遮斷設備後，始得供

氣： 

一、 十樓以上之建築物。 

二、 位於地下室或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旅（賓）館、百貨商場、

超級市場等場所。 

三、 與用氣設施同棟建築之人數達一百以上之各級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國防軍

事單位之建築。 

四、 醫院、療養院、養老院等場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供公眾使用之場所。 

本公司基於安全考量，得視用戶管線設備裝置環境及建物狀況，向用戶建議採用前項

設備。 緊急遮斷設備裝置用戶得委託本公司或承裝業裝置、檢查及維護，其裝置、檢

查及維護費用由用戶負擔。 用戶委託承裝業裝置緊急遮斷設備者，其裝置程序準用第

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八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規定。 本公司應每年向緊急遮斷設備

所有權人或管理人確認其最近一年是否已辦理檢查，並記錄其結果。 



建築設計規則第 79條第 1項 

燃氣設備之燃氣供給管路，應依下列規定： 

一、 燃氣管材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